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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63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 

禁用塑膠吸管及處罰問題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規 

廢棄物清理法(下稱本法)第 21條 

三、 探討研析 

    環境保護署(下稱該署)107 年 11 月時針對推動限用一次用塑膠

吸管政策所做民調顯示，在 1,105份電話民調中，有 76%民眾支持，

僅有 3.9%民眾非常不支持；在 1,498份網路民調中，也有 73.7%民眾

支持，非常不支持者則有 7.5%，不論是電話、網路民調，都有 7 成

以上民眾支持此政策，甚至有民眾希望所有餐飲業內用都不得提供一

次用塑膠吸管1。 

依該署公告「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、實施方式及實施日

期」草案(下稱草案)，擬分 4階段管制時程與做法如下： 

(一)今(108)年 7月起，4大場所（公部門、學校、百貨及購物中心、 

    連鎖速食店等 4大類場所約 8000家餐飲業者），將不得提供內用 

    者一次用塑膠吸管。違者首次將勸導，第 2次以後才會依本法開 

    罰 1200元到 6000元。 

(二)明(109)年擬要求所有餐飲業內用禁用塑膠吸管；後(110)年 7月 

    起則不再勸導、直接開罰。 

(三)2025年管制範圍擴及外帶，塑膠吸管須自費。 

(四)2030年商家全面禁用塑膠吸管。 

在草案中也明訂多項規定，包含消費者若表示要外帶，業者也以

外帶形式提供吸管，但消費者仍在場所內使用，將認定非內食餐飲，

環團對此批評政策大打折扣，業者也認為恐窒礙難行。此外，吸管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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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商品出廠時就附上，並公開陳列選購，例如利樂包等，吸管以生物

可分解塑膠(簡稱 PLA)、植物纖維為主體等材質製成，也不在此限。

不過，餐飲業者在公聽會上質疑，目前並沒有任何 PLA吸管取得環保

標章，業者根本找不到合格廠商可以買這種吸管。環保署表示 7月前

應會有取得標章的 PLA吸管可供業者選用。 

該署表示由於吸管是民眾日常生活常用的用品，所以不會一次就

要求民眾不要用，而是慢慢引導民眾少用，讓民眾、商家改變習慣，

也讓業者思考是否有替代材質。是希望透過開始禁用來引導民眾、業

者不使用一次性塑膠吸管，未來不排除擴大相關管制，各項意見都會

納入後續參考2。在聽取各界意見後研議草案是否需要調整，但今(108)

年 7月 1日上路的計劃不變，未來也會分階段擴大實施，達到全面禁

用塑膠吸管的目標。 

對於上述環保署的草案規劃，既要顧及環保，又要考慮民眾的習

慣與實際需要，以解決一次用塑膠吸管的問題。依據上述民調的情況

來看，凡具有環保意識的民眾，基本上都能接受這樣的政策。 

綜上，以下茲就草案內容及執行層面提出探討： 

(一)就事實認定，並要求廠商做教育宣導或公告 

        對於「外帶改內用不算違規」一事，因主管機關認為這種情 

    形不好認定，在處罰上會造成廠商的困擾，遂規定第 1次先施 

    以勸導。如實務上在執行時，執法人員仍應就事實確認違規之情 

    況，如果確實是消費者的原因，那麼就與廠商無關，如果是廠商 

    疏忽造成的，經勸導後第 2次及其後違反者，依本法第 51條第 

    3項規定處罰之。  

(二)思考能否依產品的實際需要，決定是否要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或 

    用杯蓋代替？ 

        早期一次用塑膠吸管的因應而生的主要目的，不外就是提供 

    便利性。但現在因為與環保產生衝突，現在除必須思考其替代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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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外，就是要在思考其必要性。同樣是一次用塑膠吸管，就有粗細、 

    硬軟不同的產品，同時為何非需要它不可？本報告認為主要還是 

    在封口機器的問題，因為封口很緊，要將其撕開飲用不方便，需 

    要吸管插進紙杯中才方便，但是否每樣飲料都一定要用封口機封 

    口不可？例如，咖啡飲料大多是使用塑膠杯蓋，所以並非所有飲 

    品必須以封口機封口才可，如能規定無需吸管的產品應改以塑膠 

    杯蓋代替封口機封口，即可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的提供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    綜上，茲就環保署禁用塑膠吸管之政策，擬提出以下建議供參： 

(一)積極瞭解主要消費族群的想法後，再探討政策的鬆緊度 

        從上述該署所做民調資訊中，可以概略知道其對象係針對一 

    般民眾與網民所做之民調，如果說該署以「外帶改內用不算違規 

    」是希望不要給消費者與廠商帶來不方便，則應該再深入瞭解這 

    區塊主要消費族群的想法後再決定政策的鬆緊度。建議該署可再 

    針對這族群做調查。就實務上的觀察，這群消費者中年輕人不在 

    少數，而年輕人大部分都受過環保教育，應該會有這樣的概念， 

    並具有支持政府良好政策的熱忱，即使如此，仍非常需要在消費 

    者購買時，請廠家給予宣導說明政府的政策，並請其支持，能少 

    用 1支算 1支，畢竟是積少成多。 

(二)建議仿效搭車繫安全帶的認定方式以利執法，讓政策不打折扣 

上述問題實有如搭車不繫安全帶時究竟要罰誰？現行的規定

是開車司機要提醒或車上必須公告乘客須繫安全帶，乘客若

不繫，一旦被取締將罰乘客。同理，類似的情形似乎也可運

用在此問題上，如果能規定清楚，同時要求有設可內用的廠

商，在店內以口頭或張貼提醒標語告知消費者，其責任即算

已完成，如再有此情形則責任即應歸消費者。又依照該署的

規劃時程，計畫到 2025年時管制範圍擴及外帶，塑膠吸管須

自費。2030年商家全面禁用塑膠吸管。此一既定政策應讓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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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大眾早點適應。 

(三)研究推展替代措施，減少吸管用量 

        上述探討中提及市面上的飲品除了有加粉圓、仙草等物料於 

    其中的才需要吸管，否則並非全部的飲品一定要用到塑膠吸管， 

    如果能將市面上飲料杯瓶口規格統一，是否即可以杯蓋代替吸管 

    ，如同市面上很多咖啡飲料，就是以杯蓋蓋住杯口而不用吸管， 

    如此一來，剩下的飲品需要用到吸管的量就會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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